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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与实施》

内容概要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与实施》充分立足实践，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几个关键环节为重点，力图
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障碍以及解决途径做一个全景展示，从而为实践工作者
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与实施》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系列读本，
由中国人事科学院电子政务与绩效管理研究室乔立娜和大连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李鹏共同编著而成，
它汇聚了两位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潜心研究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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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附录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附录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
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附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附录五：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参考文献案例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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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政府业务外包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近年来，澳大利亚由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私有化，
随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联邦数据管理和数据处理职能的外包。如果数据处理职能被外
包出去，《隐私法》就难以保证其中规定的隐私保护可以得到适用。公众实际上只能听任政府机关与
服务提供商之间承包合同的安排。有鉴于此，联邦隐私专员办公室于1994年发布了一份旨在指导政府
业务外包合同应纳入隐私保护的文件。但这仍有待于对《隐私法》做进一步修正，以将外包行为纳入
法律调整的范围。　　2.信息自由受到隐私保护的制约　　如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走人极端，势必使
每个人都成为一座“信息孤岛”，从而阻碍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如何协调好隐私保护与促进信息
自由流动的关系，是各国立法中最为重视，也是最受挑战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个人隐私权受到了极端重视，被视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来保护个人信
息。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0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
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1）适用隐私保
护法律的复杂。由于美国采用的是分散式立法模式，使得隐私权保护立法缺乏整体设计，各自为政，
呈现出明显的“条块分割”。宪法、联邦法律、各州法律、判例法等各有各的保护方式，各有各的侧
重。除了法律之外，市场力量、行业自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不同类别的个人隐私信息
由不同的法律管辖，不同机构涉及个人信息的行为也由不同法律管辖。这就导致了同样的侵犯隐私权
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域、行业范围内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律后果。如美国的《隐私权法》主要是针对联邦
政府处理个人资料而言，不适用于各州政府；同时在非政府机构处理个人资料方面，美国则没有统一
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而是通过不同的行业法律来进行区别性的保护。另外，由于美国历史文化的原
因，美国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一贯比较严厉，所以《隐私权法》对个人资料的保护力度就相当之大
；而对非政府机构处理个人资料方面则又秉承鼓励信息流动的原则，两者形成巨大反差。立法理念和
法律体系的不统一带来了个人隐私保护方面适用法律的困难，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息自由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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